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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3季度房地产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号--房地产（2015年修订）》要求，特此公告南

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年第3季度房地产业务相关经营数据。

2017年1-9月，公司无新增房地产项目储备。

2017年7-9月，公司房地产业务新开工面积2.63万平方米，上年同期无新开工；竣工面积7.17万平方米，同

比减少74.11� %。 2017年1-9月，公司房地产业务新开工面积35.1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76.63� %；竣工面积45.19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4.63%。

2017年7-9月，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2.64万平方米（商品房项目2.64万平方米、无经济适用

房项目销售），同比减少 91.06� %；实现合同销售金额70,197万元（商品房项目70,197万元、无经济适用房项

目销售），同比减少65.55%。 2017年1-9月，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20.83万平方米（商品房项目

3.24万平方米、经济适用房项目17.59万平方米），同比减少55.19� %；实现合同销售金额136,362.46万元（商品

房项目90,628.35万元、经济适用房项目45,734.11万元），同比减少70.66%。

2017年9月末，公司已出租房地产总面积15.34万平方米（商业综合体2.69万平方米、商业办公楼3.14万平

方米、工业厂房9.51万平方米）。 2017年7-9月，公司房地产业务取得租金总收入1,833.12万元（商业综合体

207.42万元、商业办公楼647.90万元、工业厂房977.80万元）。2017年1-9月，公司房地产业务取得租金总收入4,

681.79万元（商业综合体664.81万元、商业办公楼1,013.17万元、工业厂房3,003.81万元）。

由于房地产项目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相关数

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十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000020� 200020� � � �股票名称：深华发A� �深华发B� � � �编号：2017-52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7年1月1日～2017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同向下降

(1)2017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金额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 报 告 期

（

2017

年

1

月

1

日

～9

月

30

日）

上 年 同 期

（

2016

年

1

月

1

日

～9

月

30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100% ～88.91%

盈利：

450.94

万元

盈利：

0

万元

～5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

元

～0.0018

元 盈利：

0.0159

元

（2）2017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金额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 报 告 期

（

2017

年

7

月

1

日

～9

月

30

日）

上 年 同 期

（

2016

年

7

月

1

日

～9

月

30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比上年同期上升

24.01% ～42.1% 盈利：

-276.36

万元

盈利：

-210

万元

～-16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0076

元

～-0.0058

元 盈利：

-0.0098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2017年前三季度业绩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与上年同期相比，工业利润下滑幅度较大。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

告中详细披露。

本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600422� � �证券简称：昆药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7-084号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四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昆药集团 "、"公司 "）于2017年10月09日以书面（电子邮

件）的形式向董事会全体董事发出了公司八届四十次董事会议的通知和材料，并于2017年 10月

13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汪思洋董事长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

人，实际参加表决9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一致审

议通过以下决议：

1、关于董少瑜先生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的议案

董少瑜先生因已到退休年龄，辞去公司副总裁等相关职务。

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对董少瑜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对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希望他一如

既往的对公司未来发展给予帮助和支持。

2、关于聘任汪俊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现提名聘任汪俊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简历附后)。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

汪俊先生个人简历：

汪俊，男，1976年7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药师职称。 1998年10月至2005年2月在湖北华立正

源医药有限公司任销售部经理，副总经理。 2005年2月至今在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总

经理。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600422� � � �证券简称：昆药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7-085号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少瑜先生辞去副总裁职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10月09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副总裁董少瑜先生提交的关于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的申请，董

少瑜先生因已到退休年龄，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等相关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董少瑜先生辞去职务事宜自董事会批准之日即2017年10月

13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董少瑜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对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希望他一如

既往的对公司未来发展给予帮助和支持。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600550� � � � �证券简称：保变电气 公告编号：临2017-104

债券代码：122083� � � � �债券简称：11天威债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保变电气” )�于2017年10月10日以邮件或送达

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的通知， 于2017年10月1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公司9名董事全部参加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清算注销保定惠斯普高压电气有限公司的议案》（该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

票）

保定惠斯普高压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斯普” ）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90%），为了更

好的促进输变电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大内部整合力度，优化产业结构，加快退出规模偏小且竞争力不强

的公司，经与惠斯普另一方股东保定天威变压器工程技术咨询维修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持惠斯

普10%股份）协商，决定对惠斯普实施清算注销。 该事项已获得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的批复。

惠斯普公司主要情况如下：

1、惠斯普成立于2002年11月，注册资本为300万元，注册地为保定天威西路2180号，主要从事套管及变

压器相关组部件的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电气设备销售及技术咨询

服务和维修。

2、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70 90%

保定天威变压器工程技术咨询维修有限公司

30 10%

3、惠斯普一年一期主要的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4486.24 4235.07

净资产

4139.49 3931.62

负债总额

346.74 303.45

资产负债率

7.73% 7.17%

营业收入

1202.34 309.89

利润总额

20.70 -294.64

净利润

-4.46 -207.87

惠斯普公司的清算工作将成立清算组，由清算组具体实施清算注销工作。

（二）《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6年薪酬的议案》（该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根据《保变电气管理层人员年薪管理办法》，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考核，保变电气高级管理人

员2016年薪酬合计2,077,247元。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002503� � � � �证券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2017-071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0月13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了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会议通知于2017年10月9日以书面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本次会议采

用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长马鸿先生召集和主持，董事马鸿、马少贤、廖岗岩、伍骏4人出

席现场会议，独立董事许成富、周世权、王珈3人以通讯方式参会并进行表决，公司部分高管、监事列席了本

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与会董事经审议以投票方式表决逐项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7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授信期限2年）提供担保，并对其到期偿付承担连带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2017-072：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及间接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的公告》，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搜于特：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7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间接控股子公司广东聚亚特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广东聚亚特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向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2,700万元人民币（授信期限2年）提供担

保，并对其到期偿付承担连带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2017-072：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及间接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的公告》，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搜于特：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7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间接控股子公司广东瑞仑特纺织有限

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广东瑞仑特纺织有限公

司向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授信期限2年）提供担保，

并对其到期偿付承担连带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2017-072：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及间接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的公告》，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搜于特：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7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间接控股子公司广州集亚特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广州集亚特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向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18,000万元人民币（授信期限2年）提

供担保，并对其到期偿付承担连带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2017-072：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及间接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的公告》，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搜于特：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7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间接控股子公司绍兴市兴联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绍兴市兴联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向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17,000万元人民币（授信期限2年）提

供担保，并对其到期偿付承担连带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2017-072：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及间接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的公告》，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搜于特：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六、7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间接控股子公司江西聚构商贸有限公

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江西聚构商贸有限公司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赣江新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期限2年）

提供担保，并对其到期偿付承担连带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2017-072：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及间接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的公告》，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搜于特：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002503� � � �证券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2017-072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及间接控股子公司

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搜于特供应链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广东聚亚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亚特公

司” ）、广东瑞仑特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仑特公司” ）、广州集亚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集亚特公司” ）、绍兴市兴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兴联公司” ）因生产经营需要，现拟分

别向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5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期限2年），该笔综

合授信额度使用由公司提供担保，并对其到期偿付承担连带责任。其中：搜于特供应链公司拟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授信期限2年）；聚亚特公司拟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2,700万元万元人民

币（授信期限2年）；瑞仑特公司拟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5,000万元万元人民币（授信期限2年）；集亚特

公司拟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18,000万元万元人民币（授信期限2年）；绍兴兴联公司拟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不超过17,000万元万元人民币（授信期限2年）。

2、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江西聚构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聚构商贸公司” ）因生产经营需要，现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赣江新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期限2年），该笔综合授信额度使用由公司提供担保，并对其到期偿付承

担连带责任。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表决通过了上述担保议案，同意为上述子公司及间接控股子公

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担保事项尚未签订相关协议。上述对外

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东莞市道滘镇昌平第二工业区第一栋一楼009室

法定代表人：伍骏

成立时间：2015年8月21日

注册资本：12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商务信息咨询；销售、网上销售：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皮

革制品、羽绒制品、纺织布料、棉纱、初级农产品、箱包、玩具、装饰品、工艺品、电子设备、纸制品、日用品、钟

表、眼镜、化妆品、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文具、体育用品、衣架、陈列架、模特儿道具、灯具、音响设备；互联网

零售；贸易经纪和品牌代理；仓储服务；产品开发、设计服务；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比例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0 100.00%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7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0,083.25 199,861.89

净资产

50,698.44 88,339.62

利润表项目

2016

年度（经审计）

2017

年

1-6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32,381.67 482,208.64

利润总额

27,836.92 37,894.69

净利润

16,972.63 21,241.18

2、广东聚亚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广东聚亚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东莞市道滘镇昌平第二工业区第一栋一楼009室

法定代表人：许森涛

成立时间：2015年12月28日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商务信息咨询；销售、网上销售：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皮

革制品、羽绒制品、纺织布料、棉纱、初级农产品、箱包、玩具、装饰品、工艺品、电子设备、纸制品、日用品、钟

表、眼镜、化妆品、电子产品、家电用品、文具、体育用品、衣架、陈列架、模特儿道具、灯具、音响设备；互联网

零售；贸易经纪和品牌代理；仓储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比例

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5,100 51.00%

夏少华

1,892 18.92%

周锥兴

1,538 15.38%

邓惠均

637 6.37%

舒锦煌

343 3.43%

阮莎淇

150 1.50%

葛俊杰

100 1.00%

洪月初

100 1.00%

谢珍妹

100 1.00%

轲怀军

30 0.30%

许森涛

10 0.10%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2,539.61 12,217.64

净资产

6,382.73 7,314.33

利润表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84,423.37 13,259.50

利润总额

4,391.37 975.47

净利润

3,293.73 731.60

3、广东瑞仑特纺织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广东瑞仑特纺织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东莞市道滘镇昌平第二工业区第一栋一楼011室

法定代表人：吴伟龙

成立时间：2016年08月16日

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销售：棉纱、化纤纱、粘胶纱、涤纶纱、轻纺原料、棉布、针织布、牛仔布、纺织布料、服装、鞋帽、

针纺织品；供应链管理；仓储服务；纺织品产品开发、设计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比例

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200 51.00%

吴伟龙

9,800 49.00%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4,151.15 23,174.42

净资产

3,597.57 14,211.92

利润表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29,847.81 67,689.86

利润总额

1,610.05 6,659.13

净利润

1,207.57 4,994.35

4、广州集亚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广州集亚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广州市增城新塘镇荔新十二路96号20幢109、111、113号

法定代表人：夏晓泉

成立时间：2015年09月16日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投资管理服务；互联网商品销售（许可审批类

商品除外）；互联网商品零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纺织品、针织

品及原料批发；服装批发；服装辅料批发；头饰批发；鞋批发；帽批发；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皮革及皮革制

品批发；商品信息咨询服务；仓储咨询服务；新材料技术开发服务；材料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时装设计服务；

工业设计服务；美术图案设计服务；棉花仓储；其他仓储业（不含原油、成品油仓储、燃气仓储、危险品仓

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比例

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5,100 51.00%

珠海湖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28 30.28%

珠海湖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76 13.76%

珠海湖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96 4.96%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6,112.67 28,541.88

净资产

11,837.73 17,127.65

利润表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108,018.86 70,070.27

利润总额

6,453.61 5,323.11

净利润

4,833.83 3,989.91

5、绍兴市兴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绍兴市兴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福全镇中心商贸区无名大厦15楼1502室-2

法定代表人：李伟富

成立时间：2016年08月09日

注册资本：4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商务信息咨询；销售、网上销售：纺织原料、服装、木浆、纸浆、鞋帽、针纺织品、皮

革制品、羽绒及制品、纺织布料、棉纱、初级农产品、箱包、玩具、装饰品、工艺品、电子设备、纸制品、日用品、

钟表眼镜、化妆品、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文具体育用品、陈列架、模特道具、灯具、音响设备；批发、零售：化工

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外）；佣金代理（不含拍卖）；仓储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人

力装卸搬运服务；纺织技术研发、纺织品设计；自营和代理货物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比例

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400 51.00%

绍兴市聚福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600 49.00%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6,511.65 62,723.59

净资产

8,944.35 38,253.21

利润表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101,250.15 191,382.04

利润总额

6,910.79 14,762.50

净利润

5,182.35 11,070.87

6、江西聚构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江西聚构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枫林西大街917号世纪新宸大厦2号楼16层1605室

法定代表人：罗润生

成立时间：2015年12月10日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皮革制品、羽绒制品、纺织布料、箱包、玩具、装饰品、工艺品、电子设

备、纸制品、日用消费品、钟表眼镜、化妆品、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文具体育用品、衣架、陈列道具、模特儿道

具、灯具、音响设备、玻璃器皿、陶瓷、农副产品、食品的批发及零售；网上贸易代理；仓储服务；供应链管理；

纺织品产品研发、设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比例

东莞市搜于特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5,100 51.00%

南昌岳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28 5.00%

南昌润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76 42.00%

南昌永泽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96 2.00%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6,086.93 25,428.18

净资产

5,168.33 14,554.88

利润表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6,481.40 66,362.88

利润总额

443.46 4,516.91

净利润

332.89 3,387.56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为搜于特供应链公司、聚亚特公司、瑞仑特公司、集亚特公司、绍兴兴联公司向东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50,000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授信期限2年，并对其到期偿付承担

连带责任担保，担保协议尚未签订，具体日期及授信额度以双方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2、公司为聚构商贸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赣江新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10,000万元

人民币提供担保，授信期限2年，并对其到期偿付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担保协议尚未签订，具体日期及授信额

度以双方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了上述担保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风险较小并可以控

制，且有利于子公司及间接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及风险控制管理制度，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充分揭示了对外担保存在的风险。 公司为上述全资子公司及间接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能够保障其业务可持续发展，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对外担保审批决策及内部

控制程序也符合监管部门要求。上述担保不存在不可控的担保风险，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

股东的利益。 上述担保不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本次担保额度为60,000万元人民币， 占公司2016年经审计净资产522,301.69万元人民币的11.49%。

截至目前，公司为子公司累计提供的担保额度为156,00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2016年经审计净资产522,301.69

万元人民币的29.87%。

截至目前，上述担保项下实际担保金额为45,928.99万元人民币及216.27万美元，合计占公司2016年经审

计净资产522,301.69万元人民币的9.07%。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14日

证券简称：*ST�智慧 证券代码：601519� � � �编号：临2017-170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应诉通知书》的公告(四十九)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7年10月9日至2017年10月13日收到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发来的民事诉讼的《应诉通知书》及相关法律文书。

根据《应诉通知书》显示，法院已受理61名原告起诉公司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

简称：“立信所” ）。

二、本案的基本情况 ：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61名自然人

被告一：公司

被告二：立信所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赔偿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印花税和利息损失等合计15,558,251.31元；

（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二）主要事实与理由

被告于2016年7月26日被告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6]88号），中国证监会认定公司存

在违法事实。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

收到法院发来的前述《应诉通知书》及相关法律文书后，公司正与律师等中介机构积极商讨应诉方案。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收到法院发来的民事诉讼《应诉通知书》及相关法律文书合计1334例，法院已受理的原

告诉本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所涉诉讼请求金额合计为28,569.90万元；法院已于近期陆续开庭审

理，公司将密切关注此案的进展状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七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简称：*ST智慧 证券代码：601519� � � �编号：临2017-171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十四）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大智慧” ）于2017年10月9日至2017年10月13日收到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发来的《民事裁定书》及相关法律文书。

根据《民事裁定书》显示，法院准许原告6名自然人诉公司、5名自然人诉公司、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所”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撤回起诉的申请，现就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6名自然人

被告：大智慧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大智慧赔偿其经济损失人民币73,871.16元；

2、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二）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5名自然人

被告一：大智慧

被告二：立信所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人民币231,871.51元；

2、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三）事实和理由

被告大智慧于2015年5月1日发布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后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对大智慧作出行政处罚，认定其发布的2013年年报虚假披露信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的相关规定，构成虚假陈述。 原告买入公司股票遭受损失与大智慧的虚假陈述行为有因果关系。

二、裁定结果

准许原告11名自然人撤回起诉的申请。

三、法院裁定的相关进展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民事裁定书》及相关法律文书合计425例，

法院准许原告撤回对本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的起诉， 撤回的诉讼请求金额合计为101,020,744.60

元。

上述裁决系法院作出的初审裁决，原告和被告如不服该裁决可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起上诉，公司将

持续关注上述诉讼事项及其他诉本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七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简称：*ST智慧 证券代码：601519� � � �编号：临2017-172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十五）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智慧” ）于2017年10月9日至2017年10月13日收到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发来的（2016）沪01民初818号《民事判决书》及相关法律

文书。

根据《民事判决书》显示，法院已对10名原告起诉公司、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

称:“立信所”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审理终结并作出一审判决。 现就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10名自然人

被告一：公司

被告二：立信所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赔偿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印花税和利息损失等合计人民币914,756.32元。

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二）事实和理由

被告大智慧于2015年5月1日发布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后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对大智慧作出行政处罚，认定其发布的2013年年报虚假披露信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的相关规定，构成虚假陈述。 原告买入公司股票遭受损失与大智慧的虚假陈述行为有因果关系。

（三）法院审理情况和《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

法院于2017年5月18日公开开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现均已审理终结。

法院认为，大智慧公司存在虚假记载的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其虚假陈述的实施日为2014年2月28

日，即发布2013年年度报告的日期。

大智慧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已完整披露了涉案虚假陈

述的事实及中国证监会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披露内容与中国证监会[2016]0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具

有高度对应性，充分揭示了投资风险，足以警示投资者重新评估股票价值。 因此，应当以该公告日作为涉案

虚假陈述揭露日。

其中2名自然人原告在虚假陈述揭露日前已卖出全部601519股票，其相应的交易行为并非发生在虚假

陈述对市场发生影响的阶段内。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

干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应认定原告买卖股票的损失与涉案虚假陈述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因此被告大智慧

公司与立信所无需因系争虚假陈述行为对原告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其中8名自然人原告在虚假陈述揭露日后仍持续持有601519股票，其相应的交易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应认定原告买卖股票的损失

与涉案虚假陈述存在因果关系。

二、诉讼判决结果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2名自然人的诉讼请求。

（二）被告大智慧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8名自然人投资差额及佣金损失603,691.60

元，并支付上述款项利息。

（三）驳回原告8名自然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与原告2名自然人的诉讼请求对应的案件受理费由原告2名自然人负担。 与原告8名自然人的诉讼请求

对应的案件受理费由被告大智慧负担。

三、诉讼判决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判决系法院作出的初审判决，原告和被告如不服该判决可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起上诉，公司将

持续关注上述诉讼事项及其他诉本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1民初818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七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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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年7月2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

（[2016]88�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中国证监会对公司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

根据查明的违法事实，中国证监会已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 公司已于2016年7月27日对

该重大事项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50）。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尚不能排除公司股票退市风险。 请投资者注意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七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829� � � �证券简称：星网宇达 公告编号：2017-107

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正文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2017年9月5日披露的《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中预计公司2017年第三季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410.59万元至5,040.67万元。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2017

年第三季度） 上年同期（

2016

年第三季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10%

至

5%

4,200.56

万元

3,780.50

万元至

4,410.59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的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与前期披露情况发生变动的原因为部分产品交付后，验收环节比计划延后，当期利

润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

细披露。

2、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300693� � � �证券简称：盛弘股份 公告编号：2017-018

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7年1月1日-2017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下降

2017年前三季度(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业绩预计情况如下：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20.41%-11.82%

盈利：

4788

万元

盈利：

3811

万元–

4222

万元

其中，2017年第三季度（2017年7月1至2017年9月30日）的业绩预计情况如下：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69%-49%

盈利：

2056

万元

盈利：

639

万元–

1051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及毛利相比去年同期略有上升，但受到公司费用投入增加及首次上市发行相

关活动费用等因素影响，导致公司2017年前三季度业绩下降。

公司2017年1-9月，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约为367万元，上年同期非经常性损益为662万

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2017年第三季度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13日


